
從文獻上臺灣築城的歷史演進，呈現臺灣由不築城到木柵城、莿竹城、土城，到磚石城出

現的發展，隨清廷對臺灣消極治理，到受地方變亂、外來勢力影響的政策轉向，在臺灣各

地展現不同城垣的樣貌，也講述一頁臺灣築城史。

▌賴玉玲

眾志成城—
清代臺灣的城垣建築

　　傳統的城，由城牆包圍，界定出城市的主

要範圍，包括牆體、垛口、城樓、角樓、城門

等結構的城牆，以及城牆外圍的護城河，連結

出城市的防禦線。城在防止敵人入侵的防禦功

能之外，透過城牆的圍繞也保護城內的建設，

構築出城市的行政、經濟、文化和學術發展中

心。城垣的建築，因此成為反映清代臺灣歷史

發展的重要建設。

臺灣的城
　　清代臺灣的築城發展，是臺灣歷史重要的

一頁。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臺灣收入清

朝版圖後，隨著移墾活動自南向北逐漸擴大範

圍，行政區劃產生過五次調整：

　　一、一府三縣時期：清廷治臺之初，沿

襲明鄭時期的行政區劃，在臺灣設臺灣府，

下轄臺灣、鳳山、諸羅（乾隆五十二年改為

圖 1　清　乾隆　臺灣地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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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三縣。

　　二、一府四縣二廳時期：配合臺灣北部的

逐漸開發，雍正元年（1723）自嘉義縣劃分出

彰化縣（南至虎尾溪，北至大甲溪）、淡水

廳（南至大甲溪，北至雞籠城）。到雍正五年

（1727），臺灣縣轄地的澎湖升格為澎湖廳。

　　三、一府四縣三廳時期：嘉慶十七年

（1812），因後山移墾活動帶動宜蘭平原的開

發，清廷自淡水廳劃出東北部設置噶瑪蘭廳，

轄三貂嶺到蘇澳。

　　四、二府八縣四廳時期：因同治十三年

（1875）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臺灣南部，清廷在

光緒元年（1875），先在琅𤩝增設恆春縣，後

又分別設卑南廳管轄番界、埔里廳控制後山。

同年十二月行政區劃擴增為二府：臺北府轄宜

蘭、淡水、新竹縣及基隆廳；臺灣府轄彰化、

嘉義、臺灣、鳳山、恆春五縣，以及澎湖、埔

里社、卑南三廳。

　　五、一省三府十一縣一直隸州時期：清廷

受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侵擾臺灣北部影

響，為加強臺灣防務，進而將臺灣設省，並在

北部增設臺北府，轄三縣一廳；中部新設臺灣

府，轄四縣一廳；南部改臺灣府為臺南府，轄

四縣一廳；又升卑南廳為臺東直隸州。光緒

二十年（1894）在淡水縣增設南雅廳。

　　由於清朝對臺灣的治理始自海防考量，沒

有積極經營的意圖，從清領之初就採取臺灣不

築城政策，用禁止人民入臺、班兵制度、文武

官員不久任，以及對人群劃界辦法維繫治安，

以避免城垣建築反被占據，對清政權造成威脅。

但是來臺官員卻因身家安全缺乏保障，不斷提

出建城的奏議，並且隨臺灣府、州、縣、廳各

級行政區的漸次設治，而在清朝文獻、輿圖中

留下有臺南府城、鳳山舊城、鳳山新城、諸羅

縣城、彰化縣城、淡水廳城、澎湖廳城、噶瑪

蘭廳城、臺北府城、恆春縣城 、埔里廳城、雲

林縣城、雲林新城、臺灣省城和苗栗縣城等臺

灣城垣的形跡（圖 1）。

　　臺灣的建城，多在遭遇地方動亂之後設置

的特點，突顯了城的防衛功能。此外，城垣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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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清代臺灣建城表 作者整理製表

城名 行政設治時間 築城時間 築城原因

1 臺南府城 康熙二十三年（1684） 雍正三年（1725）
受朱一貴事件影響。道光十二年（1832）
張丙之役後改築，同治十三年（1874）修
繕城牆。

2 鳳山縣舊城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受朱一貴事件影響，移建新城。

3 鳳山縣新城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受嘉慶年間蔡牽騷亂影響，在道光五年

（1825）遷回舊城。

4 諸羅（嘉義）縣城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康熙四十三年（1704） 縣治從佳里興移置諸羅山。

5 彰化縣城 雍正元年（1723） 雍正十二年（1734） 受大甲西社事件影響。

6 淡水廳城 雍正九年（1731） 雍正十一年（1733）
雍正元年虎尾溪以北設彰化縣，雍正十一

年淡水海防廳從彰化縣城移到竹塹。

7 澎湖廳城 雍正五年（1727） 光緒十三年（1887） 受清法戰爭影響及紳民陳請。

8 噶瑪蘭廳城 嘉慶十七年（1812） 嘉慶十五年（1810） 受漳泉械鬥影響。

9 臺北府城 光緒元年（1875） 光緒五年（1879） 牡丹社事件後臺北設府。

10 恆春縣城 光緒元年（1875） 光緒元年（1875） 受牡丹社事件影響。

11 埔里廳城 光緒元年（1875） 光緒四年（1878） 受原住民衝突影響。

12 雲林縣城 光緒十三年（1887） 光緒十三年（1887）
開山撫番政策影響，嘉義、彰化間新增雲

林縣。

13 雲林縣新城 光緒十九年（1893）
舊縣城位置過於偏東，且清水溪與濁水溪

容易氾濫阻斷交通，縣治移到斗六門。

14 臺灣省城 光緒十三年（1887） 光緒十六年（1890）

為增強臺灣中路防衛，選橋仔頭（今臺中

市中心）為臺灣府治，周圍改為臺灣縣，

原臺灣府與臺灣縣改成臺南府與安平縣。

光緒二十年（1894）二月省會移到臺北府。
因經費不足，到乙未割臺時城池仍未完工。

15 苗栗縣城 光緒十三年（1887） 光緒十六年（1890）
光緒十五年（1889）苗栗縣自從新竹縣分
出，用莿竹建成圍牆。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一統志臺灣府》，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以下略〕，1960），頁 3-5。（清）周元文，
《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6種（1961），頁 29-30。（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種（1961），頁 22-23。（清）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種（1962），頁 6-9。（清）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種（1962），頁
29-30。（清）周鍾瑄，《諸羅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種（1962），頁 25-26。（清）周璽，《彰化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種（1962），
頁 35-37。（清）陳培桂，《淡水廳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種（1963），頁 43-46。（清）林豪，《澎湖廳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64種（1964），
頁 54-56。（清）陳淑均，《噶瑪蘭廳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92種（1963），頁 45-46。（清）屠繼善，《恆春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75種（1960），
頁 41-46。連橫（1878-1936），《臺灣通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364。（清）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37種（1959），
頁 1。（清）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7種（1958），頁 291-293。（清）沈蔭茂，《苗栗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59種（1962），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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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除了恆春縣城和雲林縣城外，普遍晚於行

政設治；臺灣最早在康熙二十三年設治的臺灣府

城，甚至遲至雍正元年才有建城的行動，足足比

行政建置晚了三十九年之久。而噶瑪蘭廳設治，

是地方積極墾殖的結果，由於人民的活動，使築

城的時間早於行政治理，說明清政權對臺灣治理

的消極態度，也傳達出地方社會對建城垣的迫切

需求。臺灣就從無城開始，跟隨著築城歷史的演

變，展示臺灣歷史發展特色（表一）。

城的演進
　　臺灣在經歷清廷棄留的辯爭後，被納作清朝

的海外邊疆，清領之初採取不築城比築城安全的

政策，卻也因為沒有築城，讓鳳山、諸羅二縣在

康熙四十三年（1704）奉令歸治前，文武官員不

敢前往就任而僑居府治辦公。實際到康熙六十年

（1721），臺灣發生清領後首次反抗的朱一貴事

件（1721），康熙帝（1661-1722在位）仍把變

亂的落幕歸功於臺灣沒有築城，再重申「臺灣

斷不可建城」。1到雍正年間，中部發生原住民

抗官的大甲西社事件（1731-1732），在臺官員

提出建莿竹藩籬的奏議（圖 2），雍正帝（1722-

1735在位）一如既往諭示：

　　 殊不知城垣之設，所以防外患；如必

當建城，雖重費何惜？而臺灣變亂，

率皆自內生，非禦外寇比；不但城可

以不建，且建城實有所不可也。2

清廷基於臺灣動盪起自內部的認知，要避免城

垣成為叛亂據點，持續臺灣無城的論點。另一

方面，為解決臺地官民對無城可以防禦的不安，

雍正帝也變通允許臺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

築用木柵、莿竹圍繞的非正式城垣。因此臺灣

圖 2　清　鄂爾泰等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　卷 138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　小紅綾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官 00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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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各縣廳包含臺灣府，以及鳳山、諸羅、彰化、

淡水廳奉文，由清廷出資二千八百餘兩植竹為

城，3建築用木柵、莿竹圍繞的非正式城垣，開

啟臺灣自雍正十一年（1733）起，約有五十年

時間非正式城墻的莿竹城發展（圖 3）。

　　實際上臺灣被允許興築莿竹城之前，早在

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因為最初建造的

木柵圍繞城日久損壞，知縣周鍾瑄（1671-1763）

用莿竹重修，已經出現臺灣第一個莿竹城。4而

後為加強動亂後的地方防衛，自諸羅、鳳山縣

開始，臺灣縣也有由地方自行興建堆土為圍之

議：「圍牆堡牆，約高一丈八尺，上寬一丈，

每丈用土十四方。牆頂高三尺，寬一尺五寸，

用土半方，共土十四方半。每丈八層，每層

用茅稈草四擔，共三十二擔⋯⋯每丈約費銀

六兩八錢零。」5在在說明臺灣地方的築城活

動，先於政令的頒行。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

的林爽文事件，讓臺灣除了臺灣府城，其他縣

廳城全在兩個月內被攻陷，顯示木柵和莿竹城

的防禦力不足，清廷終於主動將臺灣的城垣建

築列入變亂後的善後事宜（圖 4）。自此臺灣開

放築城，也將臺灣城的建築推向土石或磚石為

圖 3　清　福建總督郝玉麟　〈奏報臺灣地方栽種茨竹事〉　雍正 12年 6月 28日　9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15324

圖 4　清　福康安、德成、徐嗣曾　〈為遵旨酌籌改建臺灣諸城垣緣由〉　乾隆 53年 4月 11日　15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7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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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清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建設淡水廳望樓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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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清代臺灣城垣起建時程 作者整理製表

臺南府城
木柵城（雍正三年，1725）；植莿竹（雍正十一年，1723）；土城（乾隆五十三年，
1788）；三合土城（道光十四年，1834）

鳳山縣舊城 土城（康熙六十一年，1722）；石城（道光五年，1825）

鳳山縣新城 土城加莿竹（康熙五十三年，1714）

諸羅（嘉義）縣城
木柵城（康熙四十三年，1704）；莿竹城（康熙五十六年，1717）；土城（雍正元年，
1723）；石城（道光十五年，1835）

彰化縣城 莿竹城（雍正十二年，1724）；磚城（嘉慶十六年，1811）

淡水廳城 莿竹城（雍正十一年，1733）；磚石城（道光六年，1826）

澎湖廳城 石城（光緒十三年，1887）

噶瑪蘭廳城 土城環九芎木（嘉慶十五年，1810）；土城加莿竹（嘉慶十六年，1811）

臺北府城 石城（光緒五年，1880）

恆春縣城 石城（光緒元年，1875）

埔里廳城 石城（光緒四年，1878）

雲林縣城 莿竹城（光緒十三年，1887）

雲林縣新城 土城環莿竹（光緒十九年，1893）

臺灣省城 未建城

苗栗縣城 莿竹城（光緒十六年，1890）

資料來源：同表一。

牆階段。6

　　臺灣最初的築城經費，主要來自地方官的

捐獻俸餉，在康熙三十一年（1687）臺灣兵備

道高拱乾（生卒年不詳）提出：「伏將臺灣築

城工費，或准本省生俊捐納，或於省會別開事

例，庶眾志成城，捍禦有賴。」7除了朝廷的

撥款，如生俊捐納、別開事例等地方協力，也

作為在臺官員解決築城工費問題的變通辦法。

臺灣城的演進就從無城的木柵城圍做開端，又

在非正式的莿竹和土圍城先後出現後，清廷正

式允許臺灣木柵和莿竹城的興建；而後再開放

建造磚石，開啟臺灣的築城時代（表二）。臺

灣城從運用木柵、莿竹、土堆，到正式磚石，

在臺灣各不同地勢的行政區上圍繞出不規則形

狀城牆，也透過不同階段的不同形式城垣，展

現臺灣地方的歷史發展（圖 5）。

眾志成城
　　清朝開放臺灣築城後，乾隆五十五年（1790）

臺灣府城與嘉義縣城改建為三合土城（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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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四年（1824）彰化縣城改建磚石城完工；

道光六年（1826）有鳳山縣舊城和淡水廳城改

建為石城；道光十三年（1833），由諸羅改稱

的嘉義縣再修築成磚石城。到光緒年間，恆春

縣、臺北府、埔里廳和澎湖廳也先後修築有強

化防禦的石城。除了城牆形式的改變，臺灣的

城以城牆作為主要防禦線，逐步擴增出內外城

垣、擋牆、有射孔的雉堞、馬道、炮臺、炮孔、

炮位；城東、西、南、北四方依照行政層級設

置府城 8個城門、縣城 4個城門；城門上方配

置城門樓、圈繞城門外的瓮城（月城），再有

城圍內的政治、軍事、文教設施，8構成完整的

城垣體系。

　　然而在臺灣戰略地位受重視之前，築城經

費極少來自清廷撥款，從清廷治臺前期的不築

城政策施行開始，就是由臺灣官員捐出俸祿或

圖 6　清　余文儀修，黃脩纂　《臺灣府志》　清乾隆二十八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 00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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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清　福建巡撫革職留任韓克均　〈奏報臺灣彰化縣城垣官民捐建完竣事〉　道光 6年 11月 14日　22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054603

圖 7　清　福建巡撫定長　〈奏為查明閩省各屬城垣完固及飭屬辦理緣由摺〉　乾隆 28年 2月 15日　10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3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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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廉銀，用豎木栽竹，或用土填築臨時和簡陋

的莿竹、木柵城，並擔負隨時葺治的工作，

以維護身家性命安全（圖 7）。例如清康熙

四十三年諸羅建造木柵城，費用全數由地方官

分俸捐款，直到改築土城和磚石城，地方官吏

無力承擔浩大的工費，官員的捐俸行徑就為了

要用來拋磚引玉，目的在帶動地方的捐輸。隨

臺灣城垣建築的演進，地方官除了捐獻修城，

組織地方修建和養護也就成為重要工作。地方

士紳、業戶、舖戶自發的樂捐，以及清廷指派

地方財力雄厚之家的勸捐和強制募款的派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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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清　福康安　〈奏報查看南路情形〉　乾隆 53年 2月 19日　18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039068

圖 10　 清　福建巡撫革職留任韓克均　〈鳳山縣建修城垣官民捐輸各姓名銀數
清單〉　道光 7年 2月 29日　10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055616

是臺灣築城費用的重要來源，臺灣城垣建築也

由於地方的參與日臻完善：

　　清代嘉慶年間的彰化縣，因大甲西社事件後

植圍的莿竹城，先經林爽文、陳周全事件（1795）

破壞，又受蔡牽（1761-180）海上勢力侵擾而失

守，由地方閩、粵籍民連署、捐資改築：

　　 建築土城，統計一千零二十八丈，城

高一丈四尺，連雉堞共高一丈八尺；

基厚一丈五尺，頂厚一丈，並於土城

四面，八卦山頂，添設砲臺五座。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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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等仰沐皇恩，末由圖報，情願捐

輸建城，不敢請動帑項；約略估計，

共須番銀一十四萬圓，已據呈內有

名之賴應光等十六人，先捐出二萬

五千圓，以為首倡。其餘殷戶業戶

郊商踴躍捐輸，可期足數。10

原本提議修建土城，因建地土質鬆軟，最終

築成清代臺灣最早磚石城（圖 8）。但早在乾

隆二十五年（1760），彰化縣地方董事、紳

士為提振文風，獻金重修彰化縣邑學，已經

展開對城垣建設的參與。11

　　又清廷在將臺灣納入版圖後，延續在明

鄭時期已經開發的興隆莊設鳳山縣治（今左

營區），直到康熙四十三年，官員奉文從

接近府城的土墼埕歸治，應和清廷不築城政

策，先採取種植莿竹的城圍防禦，到朱一貴

事件後才用土埆建築臺灣首座土城。經過

雍正十二年（1734）增建三重莿竹，乾隆

二十五年城門側增建炮臺後，因為林爽文事

件時的南部莊大田（1734-1788）勢力攻破鳳

山縣城，縣治遷往埤頭街（今鳳山區）而另

建新城（圖 9）。12但新城先在乾隆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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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有陳周全和陳光愛興兵起事，嘉慶十年

（1805）又被海盜蔡牽和土匪吳淮泗攻陷，嘉慶

十二年（1807）縣治再被遷回原本的興隆莊。

因此嘉慶十五年（1810）開始有改興隆莊舊城

為磚石城之議，最終繼彰化縣之後在道光六年

建成臺灣第二座磚石城。鳳山縣城臺灣知府方

傳穟（1755-?）提倡官民合作，籌集的十四萬銀

元築城工費當中，地方的捐獻就約占有七成五

之多（圖 10）。

　　此外，傳統城內的衙署、書院、文廟（文

昌帝君或孔廟）、武廟（關公或岳飛廟）、城

隍廟，甚至媽祖信仰廟宇，既是城垣的一部

分，也反映城的演變：臺灣最早建城的諸羅

縣，自康熙二十三年設置，康熙四十三年縣治

從臺灣府佳里興堡遷回後，經過建木柵城、土

城，又增設城樓、環植莿竹，在乾隆末年林爽

文事件後，改名嘉義縣，並獲撥款改建三合土

城。道光十三年由曾任水師提督的嘉義籍仕紳

王得祿（1770-1842）督勸紳民改建城牆，增建

炮臺、加築月城，合計建修磚石城花費十一萬

九千三百六十兩，全由地方官民籌款興建。又

由鑒於「雖有月城礮臺，無粟不能守」，再由

王得祿在城的西北捐建平時備荒，變時禦亂的

義倉。13

　　因此光緒十三年（1887）臺灣建省，臺灣

中部新設的臺灣府城工程費用二十一萬五千兩

中，也包括建考棚兩萬八千兩，衙署二萬兩，

文廟三萬兩，城隍廟八千兩。而地方對城垣建

築費用的籌集外，新臺灣府城由臺灣知縣黃承

乙（1844-1930）監造，有紳士吳鸞旂（1862-

1922）擔當城工總理，中路統領林朝棟（1851-

1904）督兵勇築城垣，展現官民合作和分工；14 

道光十八年（1838）阿里山的原住民，針對嘉義

城內臺灣最早的城隍廟，繼康熙五十四年（1715）

地方官捐俸倡建，雍正十年（1732）由地方仕紳

捐資修繕，捐租作為城隍廟香燈費之舉。地方參

與臺灣建城行動的多元表現，推助臺灣城垣建築

日趨完備，15成為臺灣城垣建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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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清代臺灣的城垣建築，由於清廷以軍事防

衛考量而將臺灣納入版圖，因恐怕城垣將成為

臺灣變亂的據地，存著戒備心態的不築城政策

應運而生。但是無城讓官員把來臺任職視為畏

途，也因為官民的生命和財產受到威脅，衍生

出地方因地制宜，從用木柵、莿竹、土堆建築

非正式城牆做變通。在木柵城、莿竹城與土城

相繼出現後，清廷才正式允許臺灣建木柵城與

莿竹城，而後再有允許開放磚石城的建造。從

文獻看臺灣由無城到開放築城的政策轉變，在

清同光年間臺灣戰略地位提升之前，臺灣地方

的築城活動，每每先於政令的頒行，也讓清廷

的不積極介入和被動築城，成為臺灣城垣建築

的發展特色。

　　民變及外來勢力，促使清朝對臺灣消極的

築城政策轉向，也加速了臺灣城垣的建築，但

在臺灣的築城經費長期來自地方官吏捐俸和地

方紳民捐輸，而由民間自行籌措的費用，甚至

高過清廷的撥款和官捐。另一方面，清代臺灣

府、縣、廳城內各項政治、文教設施，也往往

經由地方官員倡建，紳民重修、維運，使城垣

建築日漸完備。地方的參與成為建城的重要推

助，並發展出臺灣築城的另一個特色。然而清

廷從林爽文事件後，對臺灣府城和嘉義城改築

作為善後的經費挹注，到治臺後期隨臺灣戰略

地位升高，而逐漸提高了官方築城費用的撥給，

又形成中央、地方與民間三者的共力關係。從

臺灣築城的演變，看見官方消極政策和被動治

理下的地方歷史，也展示中央、地方與紳民眾

志成城的城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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